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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秘書偷碌公司卡囚2年

指若准結婚將衝擊傳統結合觀念

變性案政府律師靠嚇

【本報訊】涉嫌捲入貪污案的前無線電視節目監
製錢國偉及藝員寧進昨日獲廉署撤銷保釋，毋須再返
廉署報到。但需繼續接受調查，而同案的無線電視業
務總經理陳志雲會在短期內返回廉署報到。無線表示
，由於事件未明確完結，陳志雲、寧進及陳永孫仍繼
續停職，但錢國偉已於上月辭職，並即時生效。

錢國偉、寧進昨日到北角廉署總部報到，據透露
，兩人已獲廉署接納撤銷保釋，但需繼續接受調查，
而同案的無線電視業務總經理陳志雲，及市場及營業
部拓展主管陳永孫稍後亦會向廉署報到。廉署發言人
回應表示，不對個別案件作出評論。

無線外事部副總監曾醒明表示，由於事件未有明
確完結，涉案的三名職員，包括陳志雲、陳永孫及寧

進仍然繼續停職，而錢國偉於上月已辭職，並即時生
效。

對於廉署撤銷兩人的保釋，有法律學者表示，並
不代表案件已完結。港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達明表
示，在刑事案件調查過程中，若被拘捕人士拒絕繼續
保釋，而廉署或警方亦未有足夠證據落案起訴，只能
撤銷保釋，但並不代表案件已完結，故兩人仍需繼續
接受調查。

廉署在今年三月高調採取行動，拘捕陳志雲等五
人，陳志雲涉嫌收受利益，協助叢培昆的廣告製作公
司，取得多份無線綜藝節目的服務合約，錢國偉則被
指要求多名藝員表演時，收取較低酬勞，在有關廣告
公司節目中表演。其後五人獲准保釋候查。

【本報訊】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的二十八歲無業男子
，去年用刀斬傷鄰居，被控傷人罪名成立，昨日在區域
法院判入小欖精神病院，接受半年禁閉式治療。

案情指，居於九龍灣啟業邨的二十八歲被告甄兆強
聲稱十年前中六畢業後，為應付考試，承受莫大的精神
壓力及困擾，因而患上思覺失調，有接受精神科門診治
療，但之後一直沒有工作，由父親供養。去年十一月九
日早上，被告因沒有服藥，出現幻覺，不滿七十三歲鄰
居發出滋擾的聲音，於是趁對方外出時，用長刀襲擊對
方，斬傷其頭部，驚動鄰居報警，事主送院救治，事後
留有五厘米長的疤痕。

被告甄兆強被控以傷人罪，較早前他已承認蓄意傷
人罪名，區域法院昨日判被告入小欖精神病院，接受為
期半年的禁閉式治療。

思覺失調斬傷鄰居
無業青年判入小欖【本報訊】實習記者劉月萍報道：一名前港鐵女秘

書，偽冒上司簽名，先用公司信用卡買電子產品，再將
二百萬元的產品轉賣套現約一百四十萬元，聲稱為父母
還債；犯案四年，上司竟懵然不知。該女子昨在區域法
院被判監兩年。

上司竟懵然不知
被告瞞天過海，狂碌公司卡近二百萬。曾有兩項盜

竊案底的鍾智坤於○八年七月開始任職港鐵女秘書。○
五年至○九年間，她偷碌公司信用卡一百五十二次，購
買包括手機、數碼相機、筆記本電腦等近五百件電子產
品，金額高達二百萬元；折價轉賣後，套現約一百四十
萬元。為免被發現，被告於○八至○九年間，十四次偽
冒上司簽名提交相關報告。

被告聲稱犯案是為了家人，請求輕判。被告聲稱，
早年雙親在荷蘭受騙而欠債三十萬元，涉款除了用於還
債外，悉數用於改善家人生活及支付一對女兒課餘跳舞

、音樂班的開支。辯方又指出，事發後港鐵扣起被告近
五十萬元公積金作抵償，請求法官輕判。

法官認為被告嚴重影響港鐵形象，判監兩年。被告
在較早前已承認三十項盜竊罪及偽造文書罪名。昨日，
暫委法官陳錦昌在判刑時表示，被告雖然是他人眼中的
模範妻子和母親，但此次事件並非單一，被告長期違反
誠信，大大打擊港鐵作為公營機構，在市民心中的形象
，所以判處監禁兩年。法官又指被告早應預料到定罪會
給兩名年幼的女兒帶來創傷。

港鐵已作出檢討
被告偷碌卡及假冒簽名達四年，上司卻懵然不知。

港鐵表示，由於被告上司職責範圍較廣，所以未察覺到
被告沒有將賬單給他簽署。直至港鐵透過內部審核程序
才發現事件，隨即報警。

港鐵表示已就事件作出檢討，將加強審核程序，避
免同類事件發生。

陳巧文襲警案表證成立
【本報訊】二十三歲的港大學生陳巧文被控在元旦

遊行示威襲警，案件昨日在東區法院審訊。主審裁判官
阮偉明認為表證成立，押後下月三日續審。阮偉明是早
前處理包致金侄女襲警案的裁判官，今次陳巧文同樣是
以較輕的警務條例被控襲警，最高刑罰是罰款五千元及
監禁半年。

警方引用警察條例控告陳巧文，控罪指她在今年一
月一日，在西區警署外襲擊一名執行職責的女警林月倪，
當日被告曾與示威者一度衝擊中聯辦。陳巧文否認控罪
。辯方早前透露會傳召兩名證人作供，證明當時「無嘢發
生」。至於案發時亦在場的社運人士梁穎禮則免被起訴。

懷疑遇襲的女警林月倪在庭上作供時表示，當日在
西區警署對開維持秩序，她負責按着鐵馬，防止示威人
士衝過警方防線，期間陳巧文企圖跨過鐵馬，並用右手
襲擊其右邊臉。林月倪認為被告是刻意擊中她，她其後
向上司匯報，再送院檢查。控方指，案件無警誡供辭及
閉路電視拍下事發經過，但會傳召三名證人出庭作供。

阮偉明指，陳巧文襲警罪表面證供成立，等待被告
同律師商議是否答辯，押後至下月三日再審。

【本報訊】警方在本月六日至九日
進行一項打擊酒後駕駛的全港性執法行
動，拘捕九名涉嫌酒後駕駛的司機。

警方於為期四日的行動中，向一千
九百五十四名司機進行測試，結果九人
因未能通過檢查呼氣測試而被拘捕，當
中八人被發現呼氣中的酒精含量超出訂
明限度而將會被控以有關罪名。

警方發言人指出，自《2008 年道
路交通法例（修訂）條例》於二○○九
年二月九日生效後，警方獲授權對司機
進行隨機呼氣測試。

自從二○○九年二月九日新法例實
施至今，警方在隨機呼氣測試行動中共
向八萬九千六百九十八名司機進行呼氣
測試，其中四百七十五人被發現體內的
酒精含量超出訂明限度或拒絕測試而被
拘捕，四百零一人已被控以有關罪名。

警方提醒司機飲酒後切勿駕駛。違
例者最高可被判入獄三年、罰款二萬五
千元及記十分違例駕駛記分。

新法例亦加重了酒後駕駛違例事項
的刑罰，違例者首次被定罪會被取消駕
駛資格不少於三個月，再犯會被取消駕
駛資格不少於兩年。違例者必須參加駕
駛改進課程，才可再獲發駕駛執照。此
外，被檢控人士亦可能不獲保險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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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購200萬貨 轉手套現140萬

▲法官認為，被告違反誠信，嚴重影響港鐵形象

陳志雲案兩人獲撤銷保釋

▲陳志雲（右二）將在短期內返廉署報到 資料圖片

【本報訊】尖沙咀重慶大廈昨日傍
晚揭發命案，一名外籍男住客被發現倒
斃賓館房間內，口鼻有流血，警方派員
封鎖現場調查，死因有待法醫檢驗，案

件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接手，現列謀殺
案處理。

男死者約三十餘歲，據悉是蒙古人
，現場為彌敦道三十六至四十四號重慶
大廈二座十四樓一間賓館，主要接待外
國旅客，有消息稱，該賓館在上址開業
約六、七年。昨日下午五時三十六分，
事主被發現在賓館一個房間內昏迷，口
鼻流血，職員慌忙報警。警員趕到調查
，證實男子已死亡，封鎖現場防止閒雜
人等走近；由於涉及兇殺，立即通知上
峰，高層接報大為緊張，交由西九龍總
區重案組接手。

探員仔細檢查其行李物品，並向賓
館職員及住客逐一查問，希望了解死者
租住後出入動向，另外也向附近單位住
戶查詢，有否聽聞嘈吵雜聲及可疑人出
現；鑑證科及政府化驗師等人員，亦奉
召到場協助蒐證。法醫稍後會安排剖屍
作詳細檢驗，以確定致命死因。

【本報訊】廉政公署分案起訴四十四
名人士，包括一間財務公司前市場推廣主
任，涉嫌利用虛假文件，串同藉詞租購卡
拉OK器材，向該財務公司詐騙，批出租
購貸款合共逾九百萬元。部分案件今日在
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四十四名被告，包括兩名懷疑主腦，
共涉三十八宗案件，有關罪行於○六年九
月至○八年十月期間發生，涉及批出租購
貸款共逾九百萬元。廉署早前接獲舉報，
調查後揭發將眾人拘捕。

在首宗案件，兩名懷疑主腦李東生
（四十六歲），為順景影音貿易公司前東
主；李維倫（三十八歲），為大眾財務公
司前市場推廣主任，同被控一項串謀詐騙
罪名。李東生另被控一項相類罪名。 「順
景」為一間本地公司，從事卡拉OK器材
的銷售生意。

其中一項控罪指，李東生與李維倫涉
嫌一同串謀、和與八十名看似買家串謀欺

詐「大眾財務」，不誠實地申請租購貸款；
致使及允許偽造有關貸款申請所需文件；
並虛假地表示該等看似買家真的向「順景」
購買卡拉OK器材，從而誘使 「大眾財務
」支付共逾七百四十萬元的款項予「順景」。

餘下一項控罪指，李東生涉嫌與另外
二十名看似買家利用相同手法，串謀詐騙
「大眾財務」批出合共逾一百六十萬元的

租購貸款。兩名被告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
提堂，以待案件轉介區域法院審理。

在餘下三十七宗案件，被廉署起訴的
四十二名被告，是貸款申請人或中間人
（由二十七歲至六十二歲），是多間公司
的僱員、董事或東主，以及保險經紀。他
們被控共四十一項罪名，即二十八項串謀
詐騙及十三項欺詐，指涉嫌詐騙 「大眾財
務」批出共逾三百五十萬元的租購貸款。
該批被告分別在東區、九龍城、觀塘、沙
田及荃灣裁判法院答辯。所有被告已獲廉
署准以保釋，等候提堂。

市場推廣主任􀎠裡應外合􀎡
財務公司被呃九百萬

蒙古漢伏屍重慶大廈

▲ 探員在重慶大廈調查

雙方觀點比較
政府一方

■變性人不因手術而成為
真男人或真女人

■傳統婚姻指能生育的一
男一女結合

■有權在身份證改性別，
跟婚姻權利沒關係

■變性人婚姻牽連甚廣，
應由立法部門處理

申訴人W一方

■科技發展容許人改變天生性
別

■接納變性人婚姻是世界趨勢

■能改身份證上的性別，代表
政府承認市民已變性身份

■基本法賦予所有居民權利，
跟其性別無關，不需立法部
門處理

【本報訊】神秘的W兩日都沒有現身法庭，反而有幾個
她的支持者兼同道中人──變性人前來法庭默默支持W並替
其 「收風」。W的代表律師透露，W看過報章的報道後，發
現外界對她司法覆核的決定反應正面，考慮在有判決後，接受
記者訪問，分享變性後的感受。昨日，與W不認識的變性人
Mo向記者表示，香港人越來越接納變性人。她做變性手術前
，收到同事的祝福卡，內有二百個同事簽名，其哥哥早前更在
朋友面前以 「妹妹」稱呼她。

廿多歲的Mo，從小愛女性打扮，不愛踢球等男生玩意：
「媽媽早逝，我很想她為我 『扮靚』。」她讀男女校，其實想

讀女校，最愛跟女生做朋友。長大了，六成朋友都是女性。○
六年，她首次向家庭醫生透露想變性的念頭，後來經兩次評估
，○八年十二月開始，在灣仔律敦治醫院接受變性手術，包括
切喉核和下體整形，現在仍要做心理及外科覆診。

她不介意外人想法，亦沒嘗過被歧視苦頭，只是天生身體
差，做手術後幾個月下體經常很痛，不時流血，要吃止痛藥。

她要學習做個女生，連坐着小便都要練習： 「剛做完手術拔尿
喉，坐着小便好像 『開花灑』，要洗Pat Pat（屁股）。」未
做手術前，她怕尷尬故只敢去傷殘廁所，現在則去女廁解決。

Mo外形嬌俏，但開聲就露出男兒聲。她不時網上搜尋練
聲網頁： 「不懂什麼上喉共鳴。」她聽聞台灣有開聲治療，但
聽聞 「麻麻」故打消念頭。

Mo現在單身，她支持W，自己亦想結婚，做手術前有性
生活，手術後反而沒有，亦未曾讓親密男女朋友看她的 「新身
體」。她寄語想做變性手術的同道中人指，要清楚自己想法和
懂紓緩壓力： 「路是孤單難行，要跟朋友和家人傾， 『收埋』
壓力會很大。」

或者是今次案件特殊，昨日有過二十名法律系學生到場
「觀摩」，由於人實在太多，部分學生「有機會」試坐犯人欄。

變性人談感受：路孤單難行

昨日庭上雙方爭議不在於是否容許同性婚姻，而是針對男
女和婚姻的定義。Monica 陳詞時稱，一個人接受變性手術後，
法律上仍以天生性別為根據，不能由男變女。她認為，基本法
賦予的婚姻自由，只保障傳統的一男一女結合，即是可以真正
性交和生育的婚姻，但變性人不可生育，不是真正的男或女，沒
有生殖能力的交往，只是同性戀，不可享有異性戀婚姻的權利。

對於代表W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指稱，政府容許W在身
份證改變性別，意即接受W是女性的觀點，Monica說身份證
容許市民更改性別，是為了方便變性人生活，但身份證的身份

與婚姻權利是兩回事。本港由九八年起，用出世紙確認人的性
別。對於歐盟及英國容許公民改變出世紙標明的性別，
Monica 說，外國相關措施要經修改憲法，但基本法未就出世
紙更改資料作出修改。

認同變性人婚姻牽連甚廣
除了生理上及法律上的衝突，Monica 指，婚姻與家庭及

宗教兩個概念互相聯繫，生育是婚姻的核心部分，若容許變性
人與同性結婚，將衝擊人們的婚姻觀念。港人未就變性人婚姻
達成共識，接納變性人，不代表承認變性人是真男人或真女人
。而且，一旦認同變性人婚姻，牽連甚廣，重新定義婚姻，將
影響到本港刑事法、繼承法、對小朋友影響等，並非法庭所能
處理的事，故此要求暫緩案件審訊。

戴啟思反對暫緩案件審訊，並就Monica陳詞要點逐點反
擊。他指接納變性人已是社會趨勢，香港實施普通法，而非內
地的法律，香港有自己的歷史和法律傳統，不用跟隨內地的生
兒育女等傳統觀念。政府要求市民在身份證寫明性別，W 的
身份證上，性別一欄是 「女」，證明政府接納W是女性。而
且基本法訂明， 「所有居民」享有平等權利，而不是 「男」或
「女」享有平等權利，所以無論是男、女或變性人，均享有平

等權利，享有婚姻權利。
他感嘆稱，W 因為出世紙上的性別是男，不能跟男性結

婚，但又因已做變性手術，不能跟女性結婚，換言之，W 不

能跟任何人結婚。若時光倒流六十年，DNA未被發現，香港
亦未根據出世紙判斷人的性別，W已跟男友結婚。

張官回應表示，少數群體是否可獲保障的權利，若由社會
共識決定，並不合理。本港法例容許案件暫緩兩年再處理，若
將本案暫緩，W 爭取的婚事會被擱置一段時間。而且政府沒
責任做相關的立法工作，就算願為男女性別下定義，都未必對
處理案件有用。

三十五歲的 W，接受由男變女的變性手術，但由於出世
紙所寫性別仍然是男性，未能同另一名男子結婚，申請司法覆
核。

▲阿Mo說，身邊的人對她很支持，做變性
手術前收到同事祝福卡 本報攝

變性人W爭取在港註冊結婚的司法覆核案件
，昨日繼續聆訊，雙方律師爭辯重點集中於男女
和婚姻的定義，代表政府的英國御用大律師
Monica Carss-Frisk指出，接受變性手術的人不
能生育，若容許變性人與同性結婚，將衝擊婚姻
是一男一女結合的傳統觀念。由於今次判決牽連
甚廣，不是法庭可以處理，她建議暫緩案件，交
由立法會處理。主審法官張舉能拒絕暫緩申請，
押後裁決。

本報記者 吳美慧
實習記者 陳文怡


